Bible Translation 聖經翻譯 教會從一開始就覺得要向外邦人傳福音，首務是把耶穌用亞蘭文說的話，翻譯成希臘文。早在兩世紀之前就有這個先例，當時人把舊約希伯來文聖經譯成希臘文本，叫做七十士譯本（Septuagint, LXX），新約引用舊約的話，大多數是引自七十士譯本。基督徒比猶太人或回教徒都更堅持要把聖經譯成當地方言，除更能證明信仰的普世性，也更有利他們的見證。
　　近代翻譯聖經的原則，與早期基於本能而用的原則，大體上並沒有太大的分別；至於細節方面，自然因著近代語意學的發展而改進不少。
　　其中最重要的原則，是「活動性相等原則」（principle of dynamic equivalence，也有譯為「活潑對等原則」，意思是說，在翻譯時首先要注意的，是把經文的意思譯出來，而不是把原文的聲音或文法表達出來；有些特殊的翻譯是例外的，如為了學生學習聖經原文而有的逐字對照本（interlinear），或碰上原文以讀音而造成的特別效果，如文字遊戲（plays on words）。再者，我們所謂的意義相等，不單包括內容指涉，連原文強調的意思，或感情的表達方式，也要在翻譯上顯出來才算妥當。
　　換句話說，意義比文法更為重要。舉例說，近代譯者碰上希臘文的抽象名詞metanoia，為了通順達意起見，很多時候就要把它譯成動詞︰「悔改」。同樣地，字句的次序，或是同一句子不同詞語的位置，有時也要重新排列，使原本的意思能在譯文表達得更通順；這種情形在英譯中固然常見，在希譯中就更是如此。世界各地的譯經家均採用相應的步驟，來分析一句或一段的意思，然後再行翻譯。
　　假如很多人都是用同一種語言（舉例說，英語或漢語），這種語言必有一種地區化的傾向，從高度優美的書寫體，到不能書寫的地方方言都有。以中文為例，「國語」是書寫語言，廣東話，就是地方方言。在譯聖經的時候，自然先要把它譯成書寫語言，但語言是活的，有時一種文字在翻譯的時候是通用的，過了不久就可能因為少用而變成生疏，此時可能有另一種本屬地方方言的詞語，因為廣泛流行，已歸入書寫體，聖經在修訂或再譯時，就要把不通用的放棄，改用人人都認識的詞語。中文和合本聖經中，有不少這種需要修訂的地方。
　　在英文聖經譯本中，《給現代人的福音》（Good News Bible）可算是最能使用「活動性相等原則」的譯本，它也是使用現代語作翻譯而成功的例子。中文版倣效這種譯法的，有《當代聖經》（天道），1979年台灣版名為《今日聖經》，可惜譯者水準太參差不齊，譯文不善之處太多。英文之《新英文譯本》（New English Bible）嘗試走中間路線，採用活動性相等原則，而用優美的文體翻譯，譯者均為當代聖經學者，雖然不少譯文均為保守信仰者詬病，卻仍不失為近代譯本中水準甚高之作。此外，《新國際譯本》（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）也是採用此一原則而頗受歡迎的新譯本。
　　近代聖經翻譯之目的，是把原文的意思及內容，以最準確的方法翻譯為當地語文，這與意譯（paraphrases）是不一樣的；意譯之目的，是使昔日歷史和文化現代化，令近代人容易把握大概的意思，用一個較極端的例子來說，我們或可以用行死刑的電椅，比作昔日的十字架。然而這卻不叫翻譯，因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，所用的語言程序也完全不同，與基督教所具之歷史信仰的性質亦相反。
　　近代讀者不容易了解聖經原文主要的文化特性，但可透過註解、字彙解釋，或其他輔助工具來解決，甚至從較廣之角度而言，透過研讀本或釋經書來解決。不過有時某些文化特性需要透過不同的比喻來表達，譬如說，對熱帶地方從來沒見過雪的民族，聖經中的「潔白如雪」一語，就可能要改成「潔白如椰子肉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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